财监〔2010〕52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：王兵（安徽省徽商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）

地  址：合肥市芜湖路258号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安徽省财政监督暂行办法》（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142号）及安徽省财政厅《转发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09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09〕276号）的要求，我厅对安徽省徽商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能源公司”）2008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。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对你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：

新能源公司对外提供的200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，隐瞒了为合肥安迪健身用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承担了500万元担保损失的事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九条、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第十四条的规定。同时，新能源公司200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存在资产不实15951万元、负债不实6831万元、收入不实10208万元、费用不实12476万元等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和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第九条、第十条的规定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检查报告、检查工作底稿、当事人签证和反馈意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。

你作为新能源公司财务总监，对上述违法事实负有直接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三条、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，我厅决定给予你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（证书号：34000000004397）的行政处罚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财政部或安徽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Ｏ年一月十五日
主题词：行政  处罚  决定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 
  抄送：财政部、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
  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  印发12份   2010年1月15日印发            
1
-1-


